
   （2022）粤 0304 执 21669号之一 

 

申请执行人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。住所

地：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道福中三路南面鹏程一路东面深圳建行

大厦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4557663795。 

    法定代表人：李洪茂。 

    委托诉讼代理人：吴智超。 

    委托诉讼代理人：黄海辉。 

    被执行人：罗意锋，男，1991 年 11 月 16 日出生，身份证

住址：广东省兴宁市大坪镇佛坳村美光围，身份证号码：

441481199111163376。 

申请执行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行与被执

行人罗意锋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(2021)

粤 0304 民初 36465 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。由于被执

行人没有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，申请执行人向本院申请

强制执行，请求强制被执行人偿付人民币 151756.35 元及利息

等，本院于 2022 年 7 月 4 日依法立案执行。因上述被执行人至

今未履行上述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，本院决定依法处分被

执行人罗意锋名下位于龙岗区中心城吉祥中路鸿进花园 A栋 708

【权属证号：粤（2017）深圳市不动产权第 0139827 号】。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一、第二百五十四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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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拍卖、变卖被执行人罗意锋名下位于龙岗区中心城吉祥中路

鸿进花园 A 栋 708【权属证号：粤（2017）深圳市不动产权第

0139827号】，以清偿债务。 

本裁定书送达后立即发生法律效力。 

 

 

执  行  长   闫志贺 

执  行  员   韩献珑 

执  行  员   郑周瑾 

 

二○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

 

书  记  员   唐国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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